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
《丰台区关于2023-2025年燃油叉车淘汰
更新电动化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1、 规划编制思路和宗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要求，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深入开展“一微克”行动，推动辖区燃油叉车淘汰更新为新能源车，促进绿色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2、 目标任务
优化非道路移动机械能源结构。加快推动淘汰丰台区燃油叉车，推广使用纯电动叉车。
3、 制定文件的必要性
按照北京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我区需加快推动淘汰国二及以下（含编码登记为X阶段）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推广使用新能源非道路移动机械。推进工业园区、物流园区、铁路货场等重点区域及重点工业企业使用的3吨及以下叉车基本为纯电动或氢燃料电池叉车。
用于执行本方案补助的资金总计308万元，本方案因该补助资金总额全部发放完毕而终止执行的，区生态环境局对后续申报不再受理，已经受理但未发放补助资金的，不再发放。因此可能产生一定纠纷，为保证公平公正，将对本方案规定的补助资金发放情况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4、 文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说明
规划概括为六大部分。
第一部分补助范围
2022年12月31日前，在丰台区市场监管部门或生态环境部门完成登记的燃油叉车，自2023年1月1日起，在本市机动车报废解体厂报废（报废时间以《报废车辆回收确认表》时间为准），并替换成以电池为动力且在本市叉车销售点新购置的电动叉车（购置时间以本市增值税发票时间为准；新购置的电动叉车在本市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
第二部分补助标准
（一）按照新购置电动叉车电池容量（以叉车名牌或合格证记载容量为准）进行奖励，每千瓦时电池容量奖励1500元，每台电动叉车奖励不超过7.5万元。
（二）按照淘汰更新时间设置阶梯式奖励金额上限。时间以报废车辆回收确认表、电动叉车购置发票时间为准。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完成淘汰更新的叉车，奖励金额上限为电动叉车购置价格的25%；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完成淘汰更新的叉车，奖励金额上限为电动叉车购置价格的20%；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完成淘汰更新的叉车，奖励金额上限为电动叉车购置价格的15%。
若根据（一）规定计算的奖励金额超过购置电动叉车购置价格奖励金额上限的，则按照电动叉车购置价格的奖励金额上限发放奖励。
第三部分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燃油叉车权属证明材料。
3.报废解体厂出具的燃油叉车《报废车辆回收确认表》。
4.电动叉车购置发票、合格证。
5.电动叉车电池容量证明材料。
6.申报单位的银行账户材料等。
第四部分补助申请流程；
1.燃油叉车报废。将待报废的燃油叉车送至机动车报废解体厂进行报废拆解，取得《报废车辆回收确认表》。
2.燃油叉车注销。在丰台区市场监管部门、生态环境部门完成燃油叉车注销。
3.电动叉车登记。新购置电动叉车在丰台区生态环境部门完成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
4.补助申请。至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提交申请材料并填报相关信息。
5.补助审核。工作组按本方案审核申请材料，并现场核查。
6.公示与发放。经审核符合补助条件的，区生态环境局按批次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本方案拨付补助资金至申报单位银行账户，并将相关材料归档。
第五部分工作要求
（一）为保证公平公正，区生态环境局将利用各类媒体，广泛开展宣传，让社会充分了解本方案内容，并将本方案规定补助的发放情况面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二）申报单位应确保申报材料和信息真实、完整、准确、有效。申报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受理。申报单位以弄虚作假等不当方式骗取补助的，区生态环境局将取消其补助资格并追回全部已发放补助资金，同时通过相关媒体平台对弄虚作假骗取补助的行为予以公示，行为人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用于执行本方案补助的资金总计308万元。本方案因该补助资金总额全部发放完毕而终止执行的，区生态环境局对后续申报不再受理，已经受理但未发放资金的，不再发放，将所收资料退回申报人。
（四）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丰台区生态环境局。
（五）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至2025年12月31日或者本条第（三）款规定补助资金总额发放完毕之日（以较早发生者为准）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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